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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人民政府对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

关于 2023 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、

2023 年度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

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将市人民政府对市七届人大常委会

第十五次会议关于 2023 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

报告、2023 年度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

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认真贯彻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制度”的落实情

况

（一）严格报告制度，强化工作落实。市政府高度重视

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制度，将其作为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

范化、科学化的重要抓手。通过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强协作配

合，构建务实高效的管理工作体系。结合《河南省人大常委

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》等文件要求，全

面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制度的各项任务，确保报告工作有

序开展，为人大审议和监督奠定基础。

（二）完善报告内容，优化报告结构。针对国有资产管

理改革进展，进一步充实完善报告内容，夯实数据基础，注

重全口径、全覆盖管理。依托财政部“国有资产信息管理平

台”，建立市县两级国有资产报告数据库，制定企业财务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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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及行政事业性资产月报、年报制度，动态监测资产情况，

确保数据完整准确。

（三）落实报告任务，强化信息公开。市财政局牵头加

强部门协作，通过综合报告与专项报告相结合的形式，及时

全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市国有资产情况。2017—2023 年

报告已完成并公开发布，相关信息上传至财政部“国有资产

信息管理平台”。

二、关于“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”的落实情况

（一）优化职责分工，强化协同管理。明确“财政部门

—主管部门—行政事业单位”三级管理体制，确保纵向分级、

横向协作，各司其职。财政部门负责综合管理，主管部门负

责监督所属单位，行政事业单位负责具体管理，确保国有资

产安全高效利用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，畅通工作衔接。建立信息共享和

政策对接机制，适时召开专题会议，组织调研交流，鼓励主

管部门主动汇报问题及建议，及时研究解决资产管理中的重

点难点问题，形成上下贯通的沟通链条，提高管理效能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，加强工作考核。将资产管理职责

纳入对单位日常管理考核范围，从报告编制、资产盘活、规

范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估，通报表彰优秀单位，确保管理责任

落到实处，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奠定基础。

三、关于“切实摸清国有资产真实底数”的落实情况

（一）做好资产报表编报工作。按照省财政厅要求，开

展年报编报工作，通过培训提升编报质量；利用多渠道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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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，确保资产月报工作高效完成；加强与其他财务数据的

衔接比对，确保数据准确可靠。

（二）全面摸底排查出租资产。对 66 个市直单位的房

屋资产进行实地摸底排查，存在资产盘活可能性的有 24 处

房屋，总面积 4.6 万平方米，并根据使用状况分为闲置房屋、

对外出租房屋、正在办公房屋三类，分别提出盘活建议。

（三）制定低效资产盘活方案。按照全省统一部署，印

发《南阳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低效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实施方

案》，明确 2025 年 3 月底前全面排查盘清资产家底，2025

年底前低效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，2028 年

底前各类低效国有资产基本实现有效盘活处置。

（四）推动资产管理功能对接。自 2025 年起，启用资

产管理信息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会计核算模块的对

接功能，实现业务流程双向控制，确保资产账与财务账数据

同源，有效提升资产管理水平。

四、关于“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

力度”的落实情况

（一）推进办公用房调剂使用。对闲置房产分类处理，

对可调剂使用的房屋进行整合配置，部分分散办公用房待改

革整合后统筹利用。

（二）严格国有资产出租管理。严格落实资产出租审批

和备案制度，加强出租事项管理，确保资产规范出租。2024

年共办理国有资产出租审批事项 35 次、备案事项 44 次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印发整改通知，梳理出租事项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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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清单，督促相关单位加强自查并落实整改措施。对部分单

位下发整改函，要求书面报告整改情况并提供相关佐证材

料，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

五、关于“进一步壮大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力量”的落

实情况

根据管理需求优化人员配置，吸纳专业化人才，提升监

管队伍综合能力，为国有资产管理提供有力支持。利用线上

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资管理专题培训，提升资产管理人

员政策把握力和实操能力，打造专业化团队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